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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主管機關（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及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派員嚴格執行「查課」請特別遵守！ 

 

 

 

 

 

 

 

 

 

 

 

訓練單位：  
台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 
附 設 高 雄 職 業 訓 練 中 心  

1. 學員請「依座號入座」，每堂課輔導員均會拍照及點名，每

堂課程休息後將重新點名，「中途離席視同曠課」。 

2. 遲到「15 分鐘以上」者，應辦理請假手續，否則視同曠課。 

凡請假或曠課累計超過總上課時數 1/5 以上者，依規定通知退

訓，並於下次開班重新造冊補足其缺課課程，始得取得結業證

書或期滿證明後參加考試。 

3. 簽到及簽退手續，不得代簽，代簽者視同曠課，並以「偽造
文書移送辦理」。 

4. 參加非檢定課程之學員若未參加學、術科測驗或成績不及格須

補考者，應於下次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場次辦理，不得於次日逕

行補考。 

5. 為維護上課品質，課堂間請將行動電話關機或轉為靜音震

動。。   

6. 本訓練場所室內「全面禁菸」；如有吸菸需求，請移步至一樓

室外吸菸區域。 

7. 課程期間如遇颱風或其他天然災害，將依高雄市政府公告之停

班停課標準執行。補課時間將另行通知。 

8. 其他事項請詳閱本手冊或詢問輔導員。 
 

學  員  手  冊 

本會報名、上課地址： 高雄市岡山區聖森路 168 號                       

訓練報名：07-6227860     FAX：07-6223439 

網路報名：https://khh.tshe.org.tw/ 

官方 Line ID： @khhse 或掃右方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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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證照受⽤終⾝！ 

不斷學習，累積智慧！ 

「新世紀、新技能」本訓練中心結合社會力量，並配合

政府政策，消弭職業災害，特開辦各項技能訓練，培養

安全衛生管理人才，請洽輔導員。 

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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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聲明事項：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同

法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

人法定事項；惟前述個人資料之蒐集若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

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時，依同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得免

為前述法定應告知事項。 

本會為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依「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21 條應檢附學員名冊向主管機關報備，為製作學員

名冊須蒐集受訓學員個人資料，前述行為係屬履行法定義務，故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不另行分別告知受訓學

員個人；本會對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皆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辦理，特此聲明。 

 

台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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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附設高雄職業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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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心平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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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疏散平面圖(C 棟學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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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中心學員管理規章 

一、課程報名與繳費規定 
1. 報名資料繳交： 報名時請提供完整報名表及課程指定之證明文件（如身分證、證書等）。 

2. 受訓費用繳費： 

(1) 複訓課程： 在開課當天或依通知期限內繳費。 

(2) 初訓、政府補助及其他課程：須於本中心通知報名完成後「五日內」且「最晚於開訓前三

日」完成全額繳費。 

(3) 名額保留原則：為維護已繳費學員權益，未於期限內繳費者，本中心將不預留名額。該名額

將轉為「候補」狀態，並由已完成繳費者優先遞補。 

二、學員出勤與請假規範 
1. 上課期間學員每日均須親自簽到及簽退手續，不得代簽，代簽者視同曠課並以偽造文書辦理。 

2. 簽名筆不得使用紅筆或鉛筆，不得任意塗改，否則視為無效。 

3. 學員請依座號入座，每堂課輔導員均會拍照及點名。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應辦理請假手續，否則

視同曠課。 

4. 如需請假，請向課程輔導員索取「請假單」，詳實填寫並繳回。 

5. 凡請假或曠課累計超過總上課時數 1/5 以上者，依規定辦理退訓。 

6.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及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不定期進行點名，若點名不到且無請假紀錄者，

即以「退訓」論處。 

三、退費標準與規定 

  本中心退費作業嚴格遵循勞動部《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16 條辦理。 

若學員因故無法參訓，退費基準如下： 

申請退費時間點 退費比例 備註 

開課前申請退費 退還 70% 訓練費用 需額外扣除匯款手續費(依銀行規定） 

受訓未逾全期時數 1/3 退還 50% 訓練費用 需額外扣除匯款手續費(依銀行規定） 

受訓已逾全期時數 1/3 不予退費 含曠課、退訓或自行離訓 

四、退費辦理方式 

  申請退費時，需檢附原發票或收據辦理(需依照本中心要求之期限內)。 

五、補課規定 
為確保教學品質、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法定時數要求，請假學員須依下列規定完成補

課： 

1. 補課資格：請假時數累積 超過 3 小時且未達總時數 1/5 者，始得申請補課。 

2. 補課安排：補課場次由本中心統一安排（通常為下一期同性質課程），學員不得自行指定補課時

間，請務必配合中心排定之期程。 

3. 補課費用：學科補課不另收費；但術科實習課程之補課，本中心將另外收取費用。 

4. 失效與退訓處置：若學員未如期參加本中心安排之補課達 2 次者，視同放棄補課權利並予以

「退訓」，退費標準比照三、退費標準與規定，並依據「已受訓時數（含原班時數）」按下列基

準辦理： 

(1) 受訓未逾全期時數 1/3： 退還 50% 訓練費用（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2) 受訓已逾全期時數 1/3： 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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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延期規範 

1. 訓練中心因素（如招生不足、天災）： 若無法配合新日期參加訓練，將全額退費（本中心吸收

匯款手續費）。 

2. 學員自身因素： 

(1) 於開課前二日提出者，可申請延期 1 次。 

(2) 若延期後仍未參加受訓（未配合延期），將視同「開訓前申請退訓」，退還 70% 訓練費用

（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七、訓練證書、證明核發 
1. 學員應於開課二天內依規定繳齊相片及身分證影本。 

2. 結訓後本會將核發資料上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3. 訓練證書、證明將於課程結束後工作天十五日內用掛號寄發學員或事業單位承辦人。 

八、資料領取 

1. 課本  2.書包×1  3.筆記本×1、原子筆×1 

4.學員手冊  5.補充教材(例如：參考試題、課本補充資料) 

九、餐點、茶水供應 

1.上課期間會場備有茶水、開水供學員自行取用 

2. 學員休息區設有飲料、零食自動販賣機供學員自行選購 

3. 如有其他服務告知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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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實習學員注意事項 

一、場地配置及緊急疏散介紹  

對照 P5 訓練中心平面位置圖 

配置項目 說明 

休息區 供應飲用水及鹽糖之休息區域 

廁所 盥洗用水不要濺灑地面，以免濕滑，造成危險 

待命區 學員依序排對聽從教練指導練習等後之區域 

急救設備 含急救箱、擔架、AED…等 

滅火器 現場標示有滅火器字樣及放置滅火器 

緊急疏散 依箭頭方向疏散第一集合地點 1 號大門、第二集合地點 2 號大門 

吸菸區 1F 戶外設有吸煙區，非吸菸區禁止吸菸 

停車場 機車停車場 

二、學員術科機具、設備場地安全要求場地 

1.機具設備在實習前，一定要經過確實的檢查正常，各項安全設備均不可短少或未

設，車上不可有油污或放置雜物、工具等，以致影響實習操作安全。 

2.每站依序輪替交換組別實習，除輪到練習學員外其他人員嚴禁進入實習場地內。 

3.非經講師(教練)允許，學員不可私自操作設備、機具。 

4.操作設備、機具前必須先了解正確操作方法、步驟及各項安全防護事項。 

5.操作設備、機具應專心，勿與他人談笑。 

6.實習外時間，除有講師(教練)在場，否則不許學員私自操作練習。 

7.術科實施完畢後，應將設備、機具復原歸位後始可離去。 

三、分組實習規範演練操作說明 

於術科實習當日，由術科教練實施分組並依站別宣達實習規範及演練操作說明。 

 

台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附設高雄職業訓練中心   啟 

 




